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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江市文物管理所2021年部门
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文物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制定有利推进全县文物事业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
2、研究制定全县文物事业发展目标，编制并监督实施文物事业的发展规划和年度执行计划。
3、推广普及文物知识，弘扬民族文化。
4、加强文物保护管理，负责全县境内文物的征集、鉴定、登编、修复、保管、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
5、宣传并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的工作方针。做到文物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保我县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长久的保护。
（二）机构设置情况。

根据《中共澄江县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澄江县文化和旅游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澄编办发〔2019〕13号）文件精神设立文物管理所，核定事业编制6人，设所长1名，核定机构规格：股所级。根据文物管理所职责内设：文物保护室、田野考古室、文物收藏管理室、办公室、财务室。
（三）重点工作概述。

坚持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管理保护好我县的文物古迹。定期对地上不可移动文物点进行检查，重点对容易发生火宅的古建筑进行防火安全检查。确实加强对各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的落实，发现隐患及时整改，确保我县境内地上不可移动文物的安全。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切实做好本县田野考古及调查工作。配合好省、市文物部门在我县的研究性考古发掘和抢救性考古发掘。提高文物工作人员政治业务素质，改进工作作风，树立正气、保先进、见行动。提高办事效率，争创一流业绩，为本县文物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严格保守文物秘密，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止2020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6人，其中：事业编制6人。在职实有6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6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0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1年部门财务总收入170.0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70.03万元。

与上年对比增加了33.53万元，增幅24.56%，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单位新调入一名人员以及增加一个项目。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1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70.03万元，其中：本年收入170.03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70.03万元（本级财力170.03万元）。

与上年对比增加了33.53万元，增幅24.56%，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单位新调入一名人员以及增加一个项目。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1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70.03万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170.0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0.48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21.53万元，增幅21.76%，主要原因是单位新调入一名人员以及工资增加；项目支出49.55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2万元，增幅31.96%，主要原因分析是新增加一个项目。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文化和旅游-文物-文物保护29.55万元，主要用于文保单位维护、文保员项目经费。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文化和旅游-文物-其他文物支出114.72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和文物保护项目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养老支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8.30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事业单位医疗4.82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2.80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住房公积金9.03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人员住房公积金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 购房补贴0.81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房改补贴支出。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基本工资22.8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88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津贴补贴2.3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37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绩效工资54.3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4.32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8.3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30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4.6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65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2.8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80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7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79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住房公积金9.0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03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办公费5.1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16万元，项目支出3万元）。
印刷费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2万元）。
差旅费3.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6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租赁费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1万元）。
培训费0.9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92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劳务费26.8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88万元，项目支出21万元）。
委托业务费22.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22.55万元）。
工会经费1.2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3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福利费1.5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4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五、市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与中央配套事项。

无。

（二）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无。

（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事项。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1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2.2万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无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澄江县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澄政办发〔2017〕169号）的要求，2021年纳入绩效管理的项目（此处说的项目是指预算批复中下达的项目）共3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安排49.55万元，分别是：
1、项目名称文保员专项经费，项目目标是督促文保员充分发挥作用，确保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专人负责文物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无专门管理机构或管理机构力量不足的不可移动文物有专人负责巡查看护，项目绩效预期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合理有效保护全县文物；
2、项目名称文物保护专项经费，项目目标是对全县文物进行保护，项目绩效预期达到的效果合理有效保护全县文物。

3、项目名称文保单位维护补助资金，项目目标是对全县境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项目绩效预期达到的效果保障各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经济科目：指政府支出按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所作的一种分类科目，具体设类、款两级。
2.功能科目：指政府支出按其主要职能活动所作的一种分类科目，主要反映政府活动的不同功能和政策目标，具体设类、款、项三级。
3.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4.基本支出预算：是部门预算的组成部分，是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行使单位职能、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两部分。
5.项目支出预算：是部门预算的组成部分，是县级部门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支出计划。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部门自有资金安排的项目支出。
6.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无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鉴于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在完成2020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开2020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说明
无
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说明
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澄江市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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